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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名

稱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 

臨時教務會議會前會 

主席 張德慧 會議時間   102年 09月 15日 09點 15分 

記錄 張德慧 會議地點 雙溪學生會辦公室 B222 

出席人員 張德慧、徐意涵、許弘諺、雷東霖、洪紹桓 請假人員 李瑞 

列席人員 陳琪安 缺席人員  

會

議

內

容 

【議程】 

壹、 主席致詞 

貳、 討論臨時教務會議之案由(一至三) 

參、 討論臨時教務會議同學之會前會意見反映表(一至五) 

肆、 臨時動議 

 

【會議記錄】 

壹、 主席致詞：主席宣告已達法定開會人數，會議開始。 

貳、 討論臨時教務會議之案由 

一、 案由一：修訂「東吳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作業要點」第五條條文。 

        修改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專業科目可申請抵免的時間限制，由六年延長至十年。 

討論： 

1. 此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專業科目抵免學分的情況是，入學前已先行修讀及格之專業

科目，而後入社會工作後再入學，其未超過抵免學分年限即可抵免之。 

2. 此修讀年限是否延長，將於臨時教務會議上提出，由六年延長至十年的必要性為 

        何？其判定申請抵免時間限制六年及改成十年的標準又為何？再行決議之。 

二、 案由二：修訂「東吳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作業要點」第五條條文。 

        本中心原擬在本校辦法第二條條文中，增加「培育文教領域相關人才」為目標， 

        並獲一○二年五月十五日一○一學年第二學期教務會議決議通過，惟簽請同意 

        時，校方建議刪除，故刪除該文字後再次提請審議。 

討論： 

1. 將於臨時教務會議上提出，刪除「文教領域相關人才」之文字所造成的影響為何？

對於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之影響為何？「校方」為何建議刪除？ 

2. 東吳大學秘書室網站中的「東吳大學學生修讀教育學程辦法」九十六年更正版是

新版還是舊版？若是舊版，是否淪為「行政怠惰」？使同學無法獲得最新消息，

有損學生權益。 

三、 案由三：政治系授課教授 XXX教授申請更改政治系學系三年級某生，學科「外交決策分析」 

        學期成績為八十五分。 

                 政治學系三年 X班某生所修「外交決策分析」科目，因授課教師露記報告成績， 

                 重新計算後由五十分更改為八十五分；某生該科成績及格與否涉及學籍異動(累積  

                 一學期之學期學業成績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因事涉情節重大，依學則第二十六 

                 條規定，提交教務會議討論。 

         討論：臨時教務會議學生代表一致同意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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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臨時教務會議同學之會前會意見反映表 

一、 意見反映一： 

    人工加選應該包含選修科目才對，必修科目一定會在課表上面，而會用到人工加選選

必修的人數一定佔少數，選選修的人一定多，為甚麼不開放選修人工加選？而且這次會計

系大二選修科目竟然還跟會計課衝堂，擺明就是有個班級無法上，這樣公平嗎？ 

討論：將於臨時教務會議上提出，各系人工加選辦法不一，全校是否有統一人工加選辦法？ 

          或各系能否提出人工加選辦法？ 

二、意見反映二： 

    禮拜四早上的選修課「金融監理」，直衝我們班的會計課，所以我們班根本沒人能選。禮拜

二的「投資學」跟禮拜四晚上的「金融法規」，都是 AB班合開一個班，有人兩個都上，但我卻

一個都沒有我(因為家住基隆，時間因素所以本來就只有選投資)。 

    我從初選、暑假的加選、開學後的即時加退選，投資學都沒有選上，原因都是人數已滿，

也許是我真的運氣太差，但我覺得這樣很不合理，交一樣的學費，但卻不能上到一樣的課，這

樣算下來我這學期只有 19個學分，選修的學分只有 2個。 

    希望可以在「這學期」就想辦法解決！禮拜五的時候跑了，系辦(說人工加選只處理必修的

課程)，註冊組(同樣只處理必修，並說選修只限線上加退選)。 

P.S.必修除了重修的的人需要加選 說真的需求量一定沒那麼大，而且其他學校加簽也都主要是

選修！ 

    最後跑到商學院院所，得到的答案是明年會改善！可是明年也有大三的課要修了啊！不能

今年就改善嗎？  

建議不管初選或加選應該要本班生都要保障才對，既然初選時就知道人數爆滿，暑假時就要想

辦法解決，而不是開學後還是讓大家都選不到課。 

    個人淺見，希望學校能聽見，並「及時」作出補救措施。 

討論： 

1. 經學生代表查詢後，會二 B星期四早上一、二節必修「會計學」與該班選修「金融監

理」衝堂，導致該班生無法選修到此門課，損及該班生之權益，故提請臨時教務會議，

請會計系所做改善。 

2. 關於同學希望選修課也需人工加選之部分，也將提請臨時教務會議做討論，是否有較

適當之解決方案。 

三、 意見反映三： 

1. 選課系統第一次選課時，不會自動告知系會時間不能填選該課程，以至於選課結果出爐 

        才知道選課有瑕疵。 

2. 歷史系大一今年度台灣史課程，開設班級為歷史一，卻有大一新生無法選到該課；此課 

        程今年度以調整成兩個時段，大一新生卻還是無法搶到該課加選，是否能調整大一新生  

        搶選該課的絕對資格。 

3. 師培中心存留的決議可否請學校公布完整說明(指向全校學生正式通知)？ 

      討論： 

1. 經學生代表詢問歷史系辦後，系辦表示選課前有主動告知系會時間不能選課，而系

統無法自動擋系會時間之問題，學生代表提請建議將系會時間設為零學分，選到系

會時間時就會顯示衝堂。 

2. 經學生代表詢問歷史系辦後，系辦表示由於該必修課除卻大一新生外，尚有重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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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姐，才會導致必修課大一新生加選不上之問題，若發生此情形，大一新生可來

系辦進行人工加選必修。 

3. 師培中心尚無廢存之問題，相關完整說明學生代表將於臨時教務會議上提出。 

四、 意見反映四： 

    在去年(101學年中)曾經修習一門課別，老師選擇了上課的時間為 9A，而在課堂中與

學生們達成了共識只要上 1小時就下課，此種行為是否妥當？如果是，是否意味著只要老

師給成績學分並與修課學生達成共識就可以白領授課費而不需要上課？在學期中的期中

考與期末考，教師向全班公布了每位學生的姓名與考試成績，此種行為是否妥當？但礙於

學生需要老師給予學分而學校又無其他老師選擇，當學生的只能先默與此行為的發生而無

法採取任何行為？因為個人還需要案例中教師所給的學分，所以無法明確地指出教師，也

不希望公開自己的學系姓名，也不便參加。 

     討論： 

1. 關於該門課老師與學生們達成共識一小時就下課之行為，乃不妥當之行為，將反映於

臨時教務會議並查詢有可能之課別。 

2. 關於在學期期中考與期末考，該科教師向全班公布每位學生之姓名與考試成績之行

為，使學生感到隱私受侵犯，學生代表亦將此種情形反映於臨時教務會議，商討適當

之解決方案。 

五、 意見反映五： 

【關於教程問題】 

  大家都知道教育學程是需要收費的，我一向都相當同意，畢竟不是和他系併班上課，

又是另外請專業的教授來指導課程，所以這方面我一點都不想要有什麼爭執。 

  我最不懂以及認為最不合邏輯的地方在於「占用學分」的部分。我們每個人繳了近五

萬元的學費，合理來講我們應該有 25學分可以運用在學習課業上。 

  其他學程因為不收學分費，所以選的課程就會以我們擁有的 25學分裡面扣除，我覺

得這合理，沒任何問題。 

  但是教育學程，已經在額外收了學分費，但我們選課卻會占用我們應該擁有的 25學

分，這完全不合邏輯也不講道理啊！25學分我們之所以能夠擁有是因為學生繳了學費吧，

那教育學程的課程怎麼有理由或資格來使用呢？更何況還有進一步的收費！ 

  如果學校的理由是「擔心學生在課業上學習得不夠純熟」「課業繁重無法應付」，我是

認為學生本身就該依自己能力來處理課程的選擇並且負責自己的結果，若是他們無法應

付，自然會不選這麼多課、會期末退選、甚至學科不及格，如果學校還要擔心這麼多零雜

的事情，那「不及格」的規定是否沒有需要存在的必要？只要有能力應付，學生都該善用

掉自己「應有的」學分數。 

  於是，我想說的是：學生繳的學費就應該擁有自己學分數上的權益，而不該被占用，

教程的錢若是額外繳費的話，那就該讓我們有額外的選課學分，否則學費的用意在哪呢？

學生若沒有能力修這麼多課，那他們將會獲得不及格的分數，但他們仍然該擁有自己選擇

要不要修的自由。 

  最後，由於我並非修教程的學生，只是對於這樣子的制度感到疑問和納悶，於是想提

出這樣子的問題（話說去年我有寄千言信給師培中心的前主任賴光真，但最後卻是不了了

之，不再有下落。如今只好再提一次），若是有什麼我有所誤會的地方，第一個動作不是

嘲笑我，而是讓我釐清狀況。謝謝學生會為學生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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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想知道為什麼有些老師明明就很糟糕，學生期末打的評量也給他很低分，但

他仍然能夠繼續任教這麼久呢？是否有必要讓學生知道「評分標準」以及「評分方式」，

還有要怎樣才能讓一個老師被解聘，否則根本誤人子弟啊。看有沒有機會未來在開學時，

由助教在各班開場說明會，讓學生更明白這樣子的規則。 

    太晚了，很高興看到有這樣子的教務會議，學生會加油，希望我這些小小的想法有辦

法被你們看到。晚安。 

    討論： 

1. 關於「教育學程之學分占用原本二十五學分」之問題，學生代表將於臨時教務會議提

出，請相關處室訂定出教育學程於修習原本二十五學分之外學分額之辦法？超修的限

額為？ 

2. 關於「教師評鑑」之議題，含教師之評分標準、評分方式。而有效或無效評鑑之問卷，

隨課助教應提醒同學，全填 5分和全填 1分皆視為無效評鑑問卷，另外，教師評鑑 3.5

分以下視為不及格，該專任教師將不適任於此門課，但換個科目名稱卻仍可繼續任

教……等相關議題牽扯範圍太廣，故學生代表將於下次教務會議上提出。 

肆、 臨時動議 

一、 提請臨時教務會議下次的教務會議附上上一次開會之會議記錄，及佐議案相關之附件，使

委員會代表能更有效討論議題。 

二、 提請臨時教務會議下次開教務會議前先行詢問委員們之課表，和提前告知開會時段是否可

出席，係由於學生代表若要請公假，教師若不同意還是無法請，故希望學校先行詢問委員

課表再排定流程，使學生代表之出席能確實受到保障。 

三、 轉系學生及人工加選換班之作業繁複，而學校系統作業要在一個月後才能顯現出更動，那

轉系及換班生之網路學園上資料就無法使用，導致學生權益受損，故於臨時教務會議提出

商討。 

四、 於臨時教務會議提出，學校為何廢除大二英文？改制為何學校沒有公告？同學完全不知道

此訊息之問題。 

五、 陸續增加之教務會議會前會之意見反映將於下次委員召開會前會後，於下次教務會議上提

出。 

 

 

 

 

 

 

 

 

 

 

 

下次開會日期 另行公布 

 


